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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

内容及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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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１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口向沿海地区集聚趋势的进步加快，沿海地

区土地资源不足导致的用地矛盾促使围填海项目不断增加。通过围填海向海洋要发展、生产

和生活空间，已成为缓解沿海地区发展土地资源的“瓶颈”、推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

途径之一。开展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是加强围填海项目用海监管的重要手段。文章从监

测目的、监测准备、监测方法及流程、监测成果编制等方面对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

测进行了全面论述，以期为相关技术规程的制定和海域动态监视监测业务的规范提供参考。

关键词：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监视监测

中图分类号：Ｐ７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９８５７（２０１５）１２－０００７－０４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工

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围填海成为利用海域资

源、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途

径。围填海项目是一项规模大、投入高、对海洋

环境影响大的海洋开发活动。开展围填海项目

的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是海洋管理部门加强围填

海管理、规范项目用海和施工过程、保护海洋资

源环境的有效手段。针对围填海项目海域动态

监视监测，部分单位结合有关项目也开展了相关

研究［１－３］，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在

开展围填海项目监测过程中，监测内容及方法各

异，监测成果种类多样［４－５］。

本研究从监测目的、监测准备、监测方法及

流程、监测成果编制等方面对围填海项目海域使

用动态监视监测进行了全面论述，以期为相关技

术规程的制定和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业务的

规范提供参考。

１　监测目的

通过遥感监测、现场监测和远程视频监控等

手段，对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状况开展动态监视

监测，全面掌握项目用海施工进展和实际开发利

用状况，及时发现和防范用海施工过程中对周边

海域资源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实现对项目用海的

事前监督、事中事后跟踪监管，并为类似相关项

目的审批决策提供参考。

２　监测准备

２１　资料收集

围填海项目在开展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

前主要收集以下资料：

（１）项目海域使用管理相关文件，包括海域

使用权属登记表、宗海界址图、宗海位置图、海域

使用权证书；

（２）用海项目的平面布置图、工程施工纵剖

面图等；

（３）施工工艺、施工方案、工程量及施工进度

安排资料；

（４）海域使用论证报告报批稿及专家评审

意见；

（５）项目附近的测量控制点资料；

（６）项目用海区域多时相的遥感影像资料、

海图、地形图和管理岸线资料。

２２　制订监测计划

受理项目用海申请后，海域管理部门组织技

术部门制订开展围填海项目用海技术审查工作

计划。项目取得用海批复后，制订围填海项目海

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计划，编制监测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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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实施方案应包括任务分工、监测内容、监测

时间及频次、监测设备及方法、监测过程、监测成

果要求、质量技术保证等内容。

３　监测内容

根据项目用海进展，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

态监视监测可分为报批阶段监测、施工期监测、

竣工监测和后评估监测４个监测时段，各时段监

测内容主要包括：

（１）报批阶段监测。监测时段为建设项目用

海提交申请后至取得批复前。主要监测原始海

域使用现状（含有无未批先建情形）、周边海域开

发利用情况、项目申请边界与原始岸线的吻合

性、申请用海范围是否与海洋功能区划的符合

性、申请界址点及面积界定的准确性、海域使用

权属的唯一性等内容。

（２）施工期监测。监测时段为建设项目取得

批复开始施工至围填海工程施工结束。主要监

测项目有：用海的位置、用途、用海面积、权属、用

海范围、用海方式、空间布局、平面设计等用海情

况，以及项目整体围海、填海施工进展，具体的施

工工艺、施工方式等现状情况。

（３）竣工监测。监测时段为建设项目围填海工

程施工结束至竣工验收。主要监测项目有：实际用

海界址和面积，实际海域用途、临时设施拆除情况、

占用自然岸线及形成人工岸线情况等内容。

（４）后评估监测。监测时段为建设项目竣工

验收结束后３年内。主要监测实际开发利用状

况、社会经济效益、实际用途是否擅自更改、对周

边海域资源的影响（特别是对周边岸线资源的影

响）等。

４　监测方法及流程

由于不同监测时段的监测内容及监测要求

不同，采用的监测方法也不同。报批阶段监测主

要采用以遥感监测和系统审查为主，现场监测为

辅的方法；施工期监测主要利用遥感监测、现场

监测和视频监控；竣工监测主要采用现场监测；

后评估监测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和现场监测，监视

监测工作流程如图１所示。

４１　报批阶段监测

４．１．１　监测手段及频次

主要开展遥感监测，必要时可开展一次现场

图１　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工作流程

监测，并利用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中

的基本业务系统对项目用海申请材料进行技术

审查。

４．１．２　监测内容

利用最新遥感影像，将项目申请用海界址范

围、相邻海域权属信息、海洋功能区划数据和遥

感影像进行叠加分析。重点监测项目用海申请

边界与管理岸线界定的吻合性，申请用海范围内

有无未批先建情况，如存在未批先建，查找更早

时期的影像资料，确定项目建设的时间，并监测

周边海域的开发利用情况。

通过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中的

基本业务系统重点开展项目申请用海界址点及

面积界定的准确性，项目用海范围与相邻用海是

否存在权属纠纷、项目用海与海洋功能区划的符

合性等技术审查。

４２　施工期监测

４．２．１　监测手段及频次

施工期监测以遥感监测和现场监测为主，

远程视频监控为辅；原则上每个季度应开展一

次现场监测，具体频次可根据围填海工程具体

施工情况进行调整，但在施工开始、围堰合拢、

围填海基本完成等关键施工节点应开展现场

监测。

４．２．２　监测内容

及时获取最新遥感影像，应确保每季度有一

期低精度遥感影像（１５～３０ｍ分辨率），每年有一

期高精度遥感影像（不低于２．５ｍ）覆盖项目用海

区域，对重点用海项目应确保每年有一期无人机



第１２期 王厚军，等：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内容及方法研究 ９　　　　

航拍影像。通过遥感影像提取项目用海范围，制

作遥感监测图，在图上标注项目用海红线，计算

已用海面积，核实是否存在超范围、超面积、擅自

改变用海位置等情况。

每季度通过现场监测，重点核查项目用海

施工进展，核实用海范围、面积、方式、实际用

途、施工工艺、施工方式与批复的相符性，以及

对毗邻用海活动与海洋功能区产生的影响，海

域使用对策措施落实情况等；并利用ＲＴＫ等测

量设备现场实测围填海外边界，拍摄项目用海

实景图片。

对已建有远程视频监控的项目，要通过远程

视频监控手段实时了解用海项目施工进展，定期

填写远程视频监控监视监测记录表，记录施工方

式、施工材料、施工进度、工程施工对周边海洋功

能区的影响、存在的用海安全隐患等情况。

４．２．３　应急处置

施工期监测中发现建设项目存在违法违规

用海倾向和不规范用海行为的，监测单位要及时

反馈本级海域管理部门；海域管理部门要根据监

测数据、视频、影像等资料，及时约谈项目用海单

位，告知其存在的隐患及应采取的应急措施，指

导其科学规范用海；对已形成违法违规用海事实

的用海项目，监测单位要及时反馈本级海域管理

部门，并通过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上

报项目审批部门。

４３　竣工监测

４．３．１　监测手段及频次

围填海项目工程完工后，要开展一次现场监

测，可根据具体情况与该项目围填海工程竣工验

收测量工作统筹安排一并实施。

４．３．２　监测内容

竣工监测的现场监测主要监测项目用海位

置、填海及构筑物用海用途、用海面积、实际用海

界址坐标、用海方式等与海域使用确权批复的相

应内容符合情况，实际用海界址点要通过 ＲＴＫ

等测量设备现场实测，并拍摄项目用海实景图

片；项目填海是否超出批复占用海岸线范围，占

用自然岸线及形成人工岸线情况；临时设施拆除

情况，重点目标安全保障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落

实情况；工程是否对毗邻用海活动或海洋功能区

产生较大不利影响等监测内容。

４４　后评估监测

４．４．１　监测手段及频次

对重点围填海项目，应在其围填海工程竣工

验收后３年内开展一次遥感监测与现场监测相

结合的后评估监测。

４．４．２　监测内容

通过遥感手段重点监测围填海形成陆域的

实际开发利用状况和对周边海域资源的影响情

况，主要包括各用海单元实际用途是否擅自更

改，形成陆域面积、建设面积、行政办公生活设施

面积等形成陆域上的开发情况以及周边海岸线

是否发生侵蚀或淤积。

通过现场监测，重点收集项目用海产生的社

会、经济效益和风险防范情况，主要包括社会效

益、项目投资、产值、收益、纳税等运营状况及重

点目标安全保障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５　监测成果编制

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主要为

海域管理部门及时掌握项目用海进展，并发现存

在的用海问题，根据不同的管理需求，应在海域

使用各阶段出具有针对性的监测成果。

５１　项目用海技术审查报告

报批阶段监测结束后，为便于海域管理部门

掌握项目用海周边的海域开发利用情况和业主

提交申请资料的准确性，应编制围填海项目用海

技术审查报告。审查报告应包括遥感监测数据

源、海域使用现状图、基本业务系统审查情况、审

查总体结论等内容；如开展现场踏勘，还应包括

现场监测内容。

５２　项目施工期监测报告表

由于围填海项目施工过程较长，监测频次较

多，每次例行监测结束后，可编制围填海项目施

工期监测报告表。报告表应包括遥感数据源、遥

感监测专题图、遥感监测结论等遥感监测内容和

项目施工方式及进展、用海权属核查情况、实际

用海范围、对毗邻用海活动或海洋功能区产生的

影响、海域使用对策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实测图

件、现场监测结论等现场监测内容。

５３　项目竣工监测报告表

竣工监测结束后，应编制围填海项目竣工监

测报告表。报告表包括用海权属核查情况、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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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范围、临时设施拆除情况、占用自然岸线情

况、现场实测图件、监测结论等内容。

５４　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报告

根据国家海洋局印发的《填海项目竣工海域

使用验收管理办法》（国海发〔２００７〕１６号）要求填

海项目竣工验收时需提交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报

告。竣工监测结束后，应汇总历次施工期监测和

竣工监测数据及成果，编制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

测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监测任务来源、项目用

海概况、监测单位（资质情况）、监测人员（持证上

岗情况）、测量依据及测绘仪器鉴定情况、项目历

次遥感监测成果、项目历次现场监测成果、最终

监测结果分析及结论、历次现场照片、视频监控

图片等。

５５　项目后评估监测报告

为全面掌握围填海形成陆域的实际开发利

用现状及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对周边海域资

源的影响，开展后评估监测后，编制围填海项目

后评估监测报告。后评估监测报告应包括遥感

数据源、项目平面布局情况、遥感监测专题图、遥

感监测结论等遥感监测内容，以及形成陆域后实

际开发利用状态及具体用途、社会经济效益、重

点目标安全保障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对周边海域资源和用海活动的影响情况、现场监

测图件等内容。

６　结束语

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工作是加强围填海项目

全过程监管的重要手段。本研究是在全国各地

开展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工作的

基础上进行的归纳总结，希冀为海域管理相关政

策和标准规范的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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